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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是湖南省“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工作，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必然会打破农村
自治原有体系，给村民自治带来困境。通过问卷调查对湖南省贫困地区１３０个村庄村民进行调查，发现在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贫困地区村民自治出现实际参与率低、乡（镇）政府干预过度、行政化倾向明显、宗族家长影响严重、村干部能

力不足、参与主体弱化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可以从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村民素质、村干部能力、信息化技术等方面

提升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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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制度，
３０多年来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
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村民自治制度诞生于城乡分

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天生具有“纯农式”特征，主

要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封闭性、管理内容的事务性和

基层性［１］。而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是

农村原有的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

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逐渐转变，最终消除城

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实现城乡一

体化［２］。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农村人口流动加

剧、城市元素融入增多，必然会冲击现有的村民自

治体系，带来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因此，加强对城

镇化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研究不仅是我国基层民

主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更是新型城镇化问题

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自２０１３年党
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后，新

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界

的关注热点。已有的相关文献普遍认为新型城镇

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民

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度较低［３］；村治主体缺

失［４］且严重弱化［５］；参与者以老年人为主，思想素

质保守，且村干部领导能力不足［６］；在相关法律法

规和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基层政府行政嵌入过度，

村干部被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规范要求束缚住手

脚，失去了主体性和主动权［７］，行政化倾向明显，并

最终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完全处于空转状态、村民自

治功能的弱化［８］、村民自治社会失灵［９］、伪“乡贤”

势力干扰乡村民主管理［１０］等问题。不可否认，这些

研究结果都具有非常强的现实依据。但我国农村

地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研究须要准确把

握“地”和“类”的属性和特质，需要研究者在学术目

标指导下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通过分析来完

成［１１］，且已有研究偏重于宏观，主要以个案研究为

主，缺少与农村中具体的“类”相结合。综上，本研

究从“湖南省贫困地区”这一具体“类”出发，通过对

湖南省贫困地区村民的问卷调查了解村民自治的

现状，明确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的困境，进而对新型

城镇化背景下村民自治提出建议。

１　数据与调查

１．１　样本分布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湖南省贫

困地区农村年满１８岁的村民。由于选择研究贫困
地区这一大类，调查区域选定为湖南省《２０１４年统
计年鉴》中的４６个贫困县中距离城镇５ｋｍ以上的
村庄。由于调查内容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需要熟人

进行调查，因此调查人员从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学生中招聘，要求生源地来自湖南省以上４６个
贫困县，所在村庄离城镇５ｋｍ以上，招聘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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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共１３０名，分布于 ３３个贫困县的 １３０个村庄
（表１）。由调查人员利用春节假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８年３月对其所在村村民进行面对面调查，每个
村调查 ５份以上，共发出调查问卷 １０００份，收回
８５５份，其中有效问卷７３０份，有效率达８５．４％。调
查对象中男性３１５人，女性 ４１５人；从年龄状况来
看，３０岁以下４５５人，３０～４５岁１４０人，４５～６０岁
１０５人，６０岁及以上 ３０人；从身份来看，普通村民
６９０人，村干部４０人；从文化程度来看，小学文化７６
人，初中文化的１４７人，高中或中专１４３人，大专及
以上３６４人；从居住情况看，常居村里的１２０人，常
年在外的有６１０人。
１．２　问卷设计与调查

调查问卷从已有研究发现的问题出发，同时围

绕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４个
方面共设计３３个问题，主要包括被调查村的基本情
况，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被调查者参与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的情况及满

意度，被调查者对村庄管理的建议等４个部分，其中
后２个部分是调查重点。考虑到调查内容具有敏感
性，要求调查员在调查之前再三强调调查信息的保

密性，并对关键问题缺失进行追问，这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和问卷的回收率。

２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湖南省贫困地区村民自治
现状

　　被调查村庄普遍分布在偏远山区，以农业生产
为主，城镇化水平低，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不高，资金

短缺。在城镇化浪潮中，虽然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

不断增加，但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农村的本质在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难以改变。因此，作为农村基

层政治制度的村民自治仍将长期存在。城镇化对

村民自治的影响也主要来源于人口的流动。通过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湖南省贫困地区村民自治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２．１　选举制度日益规范，村民对选举满意度高
民主选举是村民委员会组成成员产生的途径，

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本环节。只有通过有效和

民主的选举，选出代表组成的村民自治组织才是真

正的自治组织。本研究调查的１３０个村都已建立了
规范的村干部选举制度，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在村干部的

选举模式上普遍采用２种形式：第１种是两票制，即

表１　调查地区及调查村庄数量

序号 地区
调查村庄数量

（个）

１ 安化县 １４

２ 保靖县 １

３ 慈利县 ２

４ 洞口县 ３

５ 桂东县 ２

６ 花垣县 ７

７ 石门县 ２

８ 吉首市 ２

９ 江华县 ２

１０ 涟源市 ６

１１ 绥宁县 ２

１２ 武冈市 ３

１３ 新晃县 ２

１４ 新邵县 ５

１５ 溆浦县 ３

１６ 永顺县 １０

１７ 中方县 ３

１８ 龙山县 ２

１９ 隆回县 ９

２０ 泸溪县 ６

２１ 麻阳县 ２

２２ 宁远县 １

２３ 平江县 ４

２４ 祁东县 ４

２５ 桑植县 ９

２６ 邵阳县 ５

２７ 双峰县 ５

２８ 通道县 ４

２９ 新化县 ３

３０ 新宁县 ２

３１ 新田县 ２

３２ 炎陵县 １

３３ 沅陵县 ２

合计 １３０

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民公示—村民直接（提

名）投票选举候选人—村民直接投票选举村民委员

会成员；第２种形式是海选，即成立村民选举委员
会—选民公示—村民直接投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

员。但在具体实施上，在不同阶段不同的村略有不

同。从调查数据来看，村民对选举的满意度整体较

高。在“本届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您是否满意？”的问

题上，选择很满意的有４６人，选满意的有５２９人，满
意度达７８．７７％（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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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民主管理与决策的实现形式基本成型，村民民
主管理与决策的意识日益加强

民主管理即村民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

方针政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全体村民讨论制

定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对日常村务进行管

理。在调查的１３０个村庄中，基本都制定了“一事
一议”制和一系列村规民约。而民主决策即村民有

权参与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并进行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是村民落实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关键环节，其实现的重要民主形式

就是村级会议，具体包括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委员会会议。在调查的１３０个村庄中，都已制
定了明确、规范的村级会议制度，且村民对村级会

议的认识也较深刻。在问题“您觉得村里的大事该

由谁决定？”的回答中，有 ５１０人选择村级会议，占
总调查人数的６９．８６％，且村民参加民主管理、民主
决策的主动性较高。在问题“村里的大事需要村民

参与讨论和决定吗？”的调查中，选择“有必要”的有

６２０人，占总样本的８４．９３％。在问题“邀请您参加
村里大事决策您去参加吗？”的调查中，选择“愿意”

的有４２０人，选择“看情况”的有２７５人，选择“不愿
意”的只有３５人，仅占总样本的４７９％。而在选择
“愿意”和“看情况”的６９５人中，在问题“您愿意参
加村里决策的原因是什么？”的调查中，回答“我有

权利参加”的有２３０人，占３３．０９％。
２．３　民主监督机制日趋完善，村民民主监督热情
较高

民主监督即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

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等形式，由村民监督村中

重大事务，监督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和村干部行为。

民主监督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保证，但在实践中

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其重点是财务公开。调查数据

显示，本研究调查的每个村都建立了财务公开制

度，同时也实行“村财乡管”制度。在村级层面也建

立了各种形式的监督组织，如有１４个村建立了民主
理财小组、３０个村建立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３３个
村建立了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小组。村民参与民主

监督的热情较高，在调查的７３０人中，了解村务公开
制度的村民有５５０人，占７５．３４％；在财务公开时，
主动去看并积极讨论的有３８５人，占５２．７４％。

３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湖南省贫困地产村民自治面
临的困境

　　虽然湖南省贫困地区的村民自治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大力宣

传和引导，属于被动发展，如在调查的部分村庄，每

家每户都发有《村民自治守则》和《村民委员会选举

法》。当然，在此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困境。

３．１　村民选举实际参与率不高
从选举参与率来看，在调查的７３０人中亲自参

与投票的有２５０人，委托他人投票的有１２５人，参与
率为 ５１．３７％，刚好超过一半，且实际情况可能更
低。在调查中了解到，每次选举之前选举委员会成

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动员参选和通知外地

务工人员上，且要求他们一定参加，所以在“投票原

因”的调查中，有５．６％的人选择“村里强制参加”
（图２）。从参加投票人的身份来看，常居村的１２０
人全部亲自参加；而在长期在外的６１０人中，亲自参
加投票的只有１３０人，委托他人投票的有１２５人，因
故未投的有３５５人，占外出人员的５８．２０％。从不
参加选举的原因来看，在未投的３５５人中，有２３９人
选择“不在村庄”，占６７．３２％（图３）。可见，人口大
量流动是导致村民参与率低的关键因素。

３．２　乡镇政权干预过度
由图４可知，在被调查的７３０人中，认为村干部

与乡（镇）干部关系非常好的有２１３人，占２９．１８％；
认为村干部与乡（镇）干部关系不好的只有１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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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１．９２％。村干部与乡（镇）干部关系密切的主
要原因在于湖南省贫困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

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参与。调查发现，每当换届选举

来临时，为了确保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负有“指

导”之责的乡（镇）政府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参与到选举的各个环节，包括初期的宣传活动、推

选村民选举委员会、联名提名候选人、确定正式候

选人、组织选举计票、解释投票结果等。当然，政府

的参与主要是由于乡（镇）政府会对村民自治产生

顾虑，担心由于村民文化程度和自治能力低下、自

身精力有限等原因，导致村民自治走偏。如在所调

查的大部分村庄，村民民主选举只能选出有一定差

额的备选村民委员会成员，这些备选成员只有乡

（镇）政府通过“犯罪、违纪违规审查”筛选后，剩下

的人员才能正式成为村民委员会成员。但在指导

关系不明确和不公开的情况下，这种“保姆式”的指

导也给乡（镇）政权干预选举留下了余地。例如，在

调查的Ｄ村，２０１３年６月的选举中王某非党员也非
村干部，但与该乡党委书记是同学关系，为确保王

某成为村主任，乡政府直接提名王某为候选人，并

任命其为选举委员会主任。所以，调查中仍有

３９７％的村民认为村干部是政府决定的，在对民主
选举不满意的７５位村民中，有３７％的人提出不满
意的原因是村干部选举由乡（镇）政府内定。

３．３　行政化倾向日益明显
从村民自治的日常运行来看，行政化日益明

显，主要表现在２个方面：第一，从村干部的身份来
看，村干部日益由兼职化转变成专职化。调查发

现，所有村庄都新修了村部服务中心，村干部基本

实现了集中办公，周一到周五都要按时上班，部分

乡（镇）政府还安排专人对村干部上班情况进行督

查。村干部普遍反映已基本没有时间从事农业生

产，其收入主要来源依赖于村干部工资收入。第

二，从村干部的日常事务来看，村干部须要完成乡

（镇）政府安排的社会服务、生态环境、精准扶贫、民

政等方面的事项平均有２０余项。导致村民自治行
政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乡（镇）政府对村干部诱导性

的控制。特别是在新时代，乡（镇）政府虽然从沉重

的农业税中解放出来，但仍有美丽乡村建设、扶贫

等多项指标任务需要村干部配合完成。随着基层

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乡（镇）政府不能再依靠传统

的人事任命来控制村民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但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控制的资源日益增

多，如村财乡管、贫困户指标、危房改造指标等。为

了获得这些资源，村民委员会完全处于被动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常常会不断整合垄断在

手中的资源诱使、迫使村民委员会来实现其意志。

调查发现，在对村干部不满意的１０５份调查问卷中，
有４４％的人提出不满意的原因是村干部“只听政府
的”。

３．４　宗族家长影响严重
由图２可知，在“投票原因”的调查中，亲自参

与选举和委托他人选举的３７５人中有 ２２２人选择
“要选举自己的人当村干部”，占５９．２０％以上。可
见，宗教家长思想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中仍然影响

严重。主要是因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是乡村文

化，其中乡土文化、家族文化、礼俗文化等对村民的

影响根深蒂固。虽然在新时代下的宗族一般不会

明显介入正式的政务中，但是其对村民的选举行

为、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都起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如在某村调查中，一个普通党员抱怨“我

已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我家族的贫

困户带脱贫了，但村书记家族的‘贫困户’不仅没脱

贫，反而变多”。且在民主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会

影响到村干部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如来自大

房的村干部虽然不一定是主要的村干部，但是其却

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来自小房的虽然位居主位，

却要处处规避忍让。

３．５　村干部能力不足
由图５可知，在被调查的７３０人中，选择“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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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满意”的分别有 ８７、２７６人，总体满意度只有
４９．７３％；选择“有些不满意”“很不满意”的分别有
８７、２４人，不满意度达１５．２１％。而在村干部满意与
不满意的原因调查中，主要原因都是村干部的能

力，其中满意的原因中选择村干部能力的占

６６００％，不满意的原因中选择村干部能力的占
３２００％。可见在湖南省贫困地区，村干部能力是影
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新

型城镇化整合背景下，农村涌现出诸多新的社会治

理问题，如社会治安紊乱、农村抵押贷款问题、户籍

制度问题、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等，对村干部的服务

能力提出了新时代的挑战和要求。所以，在“村庄

管理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问题调查中，“环境

污染”“垃圾管理问题”“医疗建设不够完善”等问题

频繁出现。

３．６　参与主体弱化
　　由表２可知，男性村民中亲自参与率为３３．６５％，
女性村民中亲自参与率为３４．７０％；小学、初中、高
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村民中的亲自参与率分别为

５０００％、４２．１８％、３９．１６％、２５．８２％，可见村民自治
的积极参与者都以女性、初中及以下学历村民为

主。由于村民自治参与主体文化素质和政治主体

意识有限，同时对自身缺乏信心，在官本位思想影

响下，只愿“官管民”，不敢“民管官”，对村民自治的

监督乏力。调查结果显示，在“村子应该由谁来管

理？”问题上，选择“村干部”“政府”的人数占７９％，
选择“村民自己”的人数仅占１８％；且在宗族家长制
绝对权威下，村民也只敢服从，不敢监督。因此，民

主监督形同虚设，实际上没人敢实行。

表２　被调查者参与投票情况

选项
样本数

（人）

不同性别的投票者数量（人） 不同文化程度投票者数量（人）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亲自参与投票 ２５０ １０６ １４４ ３８ ６２ ５６ ９４

委托他人投票 １２５ ３６ ８９ ２０ ２８ ２０ ５７

未投票　　　 ３５５ １７３ １８２ １８ ５７ ６７ ２１３

合计　　　　 ７３０ ３１５ ４１５ ７６ １４７ １４３ ３６４

４　小结与政策建议

综上，湖南省贫困地区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主

要来源于实际参与率低、乡（镇）政府干预过度、行

政化倾向明显、宗族家长影响严重、村干部能力不

足、参与主体弱化等６个方面。而深究产生这些困
境的根源，主要是由于乡村关系不明确、村民民主

意识和法制意识低、村干部能力不足、村民民主参

与成本高，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升湖

南省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４．１　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实现基层民主的法制
化，理顺乡村关系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社会急剧变迁，地

区经济社会资源流动性加大，乡（镇）政府与村民委

员会之间的利益边界模糊化，因此，须进一步健全

和明确基层民主实施中的各项制度和程序。

第一，通过法律规范来明确乡村之间的“指导

与被指导”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乡村关系进

行规定的正式法规和制度只有《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而在这２个文件
中，对于乡村之间关系的成文法律规定又过于粗略

与原则化，选择的随意性较大。因此，为保证乡村

关系的健康发展，各地方都有必要根据当地的特

点，制定详细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的实施制度，通过制度的形式明确

哪些工作是需要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进行指导

的，哪些工作是需要村民自治委员会协助乡（镇）政

府完成的，哪些具体工作是村民自治自主管理的。

同时，加快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村级事务管理机制、

村干部监督机制的创新，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村民

自治实施办法》和《村民自治选举办法》，杜绝乡镇

政权“非法”干涉村民自治的可能。

第二，加快乡镇政权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

职能。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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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标志着乡镇政权职能发展方向的改变。这就要

加快推进乡镇政权行政体制改革，积极实现向服务

型政府转变，主要是做到科学界定乡镇政权的职

能，把乡镇政权从以往“无所不管、政企不分、政社

不分、政资不分”的职能中分离出来，认真做好那些

必须由政府做的事，而那些政府不应管、也管不好

的事决不插手。

第三，加强对村民们的思想和法制教育，形成

强大的社会规范。政府应采用宣传、集中学习等多

种形式加强村民对村民自治政策和法律的了解和

认识，提高村民的思想认识和民主意识，发动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村民自治，提升民主监督水平；同时，

成立隶属于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村民自治监督机

构，加强对村民自治的合法性监督和处理村民对村

民自治的投诉。

４．２　加强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培训，提升村干部和
农民群众的素质

在贫困地区精英流失严重，导致村干部和农民

群众素质普遍较低，在村干部中普遍存在不相信群

众，官僚主义、腐败寻租、人治观念、宗族家长制影

响等现象；而在农村群众中，则普遍存在文化程度

较低、民主意识缺失、官本位思想严重等问题。要

改变这些问题，首先，须要继续提高村干部和村民

的民主意识。可以结合一些具体案例，正反宣传教

育，加大有关村民自治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

的素质以及对自治的认知程度，同时提高其政治参

与的知识、技术和经历，使之形成较成熟的现代民

主观念。其次，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制定明确、操作

性强的条文规定，明确相应法律后果，严肃杜绝农

民宗族本位思想和村干部腐败的思想根源。最后，

积极引导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大力发展集体

经济是缓解干群关系、遏制宗族势力、提高组织权

威的重要基础，只有有了雄厚的经济，基层组织才

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权力才能在与其抗衡中稳

定运行。

４．３　“引培”结合，提升村干部服务能力
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都对

村干部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时代的挑战和要求，可

以采取“引培”结合的方式，提升贫困地区村干部的

服务能力。“引”即引导，通过大学生村官制度、村

干部考公务员加分等政策吸引年轻有位的青年加

入村干部队伍；“培”即培训，对在岗、有学习潜力的

村干部，乡（镇）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到

相关高等院校、全国优秀示范村等进行考察学习。

４．４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结合降低村民参
与村民自治的成本，提高村民自治效率

民主选举参与率低，选举质量不高，民主监督

不到位的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人员参与成本高，信

息交流少，情况不熟悉。因此，可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线上线下结合降低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成本，

提高村民自治效率。线下即现场，主要针对年龄

大、常住村里、不会用信息化手段以及愿意来现场

的村民，仍然按传统的模式进行现场投票选举，当

面开村级会议，进行现场村务公开；线上即网络形

式，主要针对常年在外、年轻、懂信息化技术的村

民，利用现有的某一个信息技术平台，如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正在推广的“为村”平台等，

把他们集中起来，多加强交流，重构熟人网络，让他

们了解村庄的最新动态，同时通过网络进行民主选

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以及民主监督，进而提高村

民自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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